
國 立 中 興 大 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外出差旅費單據粘貼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支    出    單    據    粘    貼    線 
備        註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國外旅費之報支請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結報；支出單據請依先後次序，由左向右側橫貼。 

2. 請附國科會計畫申請書（國外旅費部分）影本或出國計畫變更（目的）同意函影本或出國計畫變

更（人員、人數、次數、天數、地點、會議）簽呈影本或核定補助同意函。 

3. 教師出國請假申請表（因涉及經費報支，出差時間應包含例假日）。 

4. 會議議程或邀請函（會議名稱、日期、地點）。 

5. 機票費之報支請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、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

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、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

搭機證明。 

6. 如搭乘非本國班機，請附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。 

7. 交通費證明如無起訖地點之記載請使用人填註。. 

8. 請附出差地生活費日支數額標準表，日支數額標準表未列舉之城市，以『其他』所列日支數額報

支。 

9. 請附外幣兌換水單，未辦理結匯者，附出國前一天(如逢假日往前順延)之臺灣銀行即期賣出美元

參考匯價證明。 

10. 在交通工具歇夜、住宿免費宿舍、過境旅館及返國當日，生活費按日支數額 30%限額內報支。 

11. 請附註冊費收據正本、註冊費信用卡帳單影本，如當地使用貨幣無臺銀即期賣出匯價者，以現金

賣出匯價為依據。 

12.請附保險費單據正本、保險額及項目明細表(最高 400 萬)，保費及保額不得超過和泰產物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標準。 

 

 

 

檢 附 單 據 

機票                   張 

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     張 

車票                   張 

結匯水單或匯率證明     張 

其他單據               張 


